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一條  土地所有權人

依本條例第六十條規定，

應共同負擔之項目如下： 

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指重劃區內供公共使

用之道路、溝渠、兒

童遊樂場、鄰里公

園、廣場、綠地、國

民小學、國民中學、

停車場、零售市場等

十項用地，扣除重劃

區內原公有道路、溝

渠、河川及未登記地

等土地後，由參加重

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

土地受益比例所算得

之負擔。 

二、費用負擔：指工程費

用、重劃費用及貸款

利息，由參加重劃土

地所有權人依其土地

受益比例，按評定重

劃後地價折價抵付之

負擔。 

前項第一款所定重劃

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

包括道路之安全島、綠帶

及人行步道；所稱重劃區

內供公共使用之溝渠，指

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所劃

設供重劃區內公共使用之

排水用地。 

第一項第一款所列舉

十項用地，不包括下列用

地： 

第二十一條  土地所有權人

依本條例第六十條規定，

應共同負擔之項目如下： 

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指重劃區內供公共使

用之道路、溝渠、兒

童遊樂場、鄰里公

園、廣場、綠地、國

民小學、國民中學、

停車場、零售市場等

十項用地，扣除重劃

區內原公有道路、溝

渠、河川及未登記地

等土地後，由參加重

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

土地受益比例所算得

之負擔。 

二、費用負擔：指工程費

用、重劃費用及貸款

利息，由參加重劃土

地所有權人依其土地

受益比例，按評定重

劃後地價折價抵付之

負擔。 

前項第一款所定重劃

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

包括道路之安全島、綠帶

及人行步道；所稱重劃區

內供公共使用之溝渠，指

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所劃

設供重劃區內公共使用之

排水用地。 

第一項第一款所列舉

十項用地，不包括下列用

地： 

因於重劃區內道路工程

施作時，路燈、標線、標

誌、號誌等均為工程項目

必要之附屬設施，無須再

予明列為工程費用，爰予

刪除；又為增進重劃區生

活機能及開闢後使重劃

區直接受益之考量，兒童

遊樂場及平面停車場之

規劃設計等費用亦應納

入工程費用範圍，爰修正

第四項。 



一、重劃前業經主管機關

核准興建之兒童遊樂

場、鄰里公園、廣場、

綠地、國民小學、國

民中學、停車場、零

售市場等八種用地。 

二、重劃前政府已取得

者。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工

程費用，指道路、橋樑、

溝渠、地下管道、兒童遊

樂場、鄰里公園、廣場、

綠地、平面停車場等公共

設施之規劃設計、施工、

整地、材料、工程管理費

用及應徵收之空氣污染防

制費。 

一、重劃前業經主管機關

核准興建之兒童遊樂

場、鄰里公園、廣場、

綠地、國民小學、國

民中學、停車場、零

售市場等八種用地。 

二、重劃前政府已取得

者。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工

程費用，指道路、路燈、

橋樑、溝渠、地下管道、

鄰里公園、廣場、綠地等

公共設施之規劃設計、施

工、整地、材料、工程管

理費用及應徵之空氣污染

防制費。 

第三十一條 重劃後土地分

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

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

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

準，其調整分配方法如

下： 

一、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

重劃區內有數宗土

地，其每宗土地應分

配之面積已達原街廓

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者，除依第二

十二條規定辦理外，

應逐宗個別分配；其

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

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者，按應分配之面積

較大者集中合併分

配。但不得合併分配

於公共設施用地及依

法不能建築之土地。 

第三十一條 重劃後土地分

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

土地相關位次分配於原街

廓之面臨原有路街線者為

準，其調整分配方法如

下： 

一、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

重劃區內有數宗土

地，其每宗土地應分

配之面積已達原街廓

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者，除依第二

十二條規定辦理外，

應逐宗個別分配；其

未達原街廓原路街線

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者，按應分配之面積

較大者集中合併分

配。但不得合併分配

於公共設施用地及依

法不能建築之土地。 

配合住宅法之施行及國

民住宅條例業於一百零

四年一月七日公布廢

止，另考量住宅法興辦只

租不售之社會住宅，供無

自有住宅或一定所得、財

產基準以下之家庭或個

人承租，並提撥一定比例

予特殊情形或身分者，較

國民住宅更具公益性，為

利社會住宅政策之推動

及提高行政效率，將第三

項之國民住宅修正為社

會住宅，以符現況。 



二、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

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應

分配之面積，未達或

合併後仍未達重劃區

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二分之一者，除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

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

併分配者外，應以現

金補償之；其已達重

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

標準二分之一者，得

於深度較淺、重劃後

地價較低之街廓按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

或協調合併分配之。 

三、同一宗土地跨占分配

線兩側，其各側應分

配之面積已達原街廓

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者，應於分配

線兩側個別分配之；

其中一側應分配之面

積，未達原街廓原路

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

準者，應向面積較大

之一側合併分配之。 

四、分別共有土地，共有

人依該宗應有部分計

算之應分配面積已達

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

分配面積標準，且經

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

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

同意或其應有部分合

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

者，得分配為單獨所

有；其應有部分未達

二、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

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應

分配之面積，未達或

合併後仍未達重劃區

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二分之一者，除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

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

併分配者外，應以現

金補償之；其已達重

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

標準二分之一者，得

於深度較淺、重劃後

地價較低之街廓按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

或協調合併分配之。 

三、同一宗土地跨占分配

線兩側，其各側應分

配之面積已達原街廓

原路街線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者，應於分配

線兩側個別分配之；

其中一側應分配之面

積，未達原街廓原路

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

準者，應向面積較大

之一側合併分配之。 

四、分別共有土地，共有

人依該宗應有部分計

算之應分配面積已達

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

分配面積標準，且經

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

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

同意或其應有部分合

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

者，得分配為單獨所

有；其應有部分未達



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

分配面積標準者，得

依第二款規定辦理或

仍分配為共有。 

五、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

物之土地，其建築物

不妨礙都市計畫、重

劃工程及土地分配

者，按原有位置分配

之。 

六、重劃區內之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除道

路、溝渠用地外，在

重劃前業經主管機關

核准興建者，應仍分

配與原土地所有權

人。 

七、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

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或非共同負擔之公共

設施用地，經以公有

土地、抵費地指配

者，其分配位置由主

管機關視土地分配情

形調整之。 

重劃前各宗土地如已

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

利，或經法院查封、假扣

押、假處分、破產登記或

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

之登記者，不得合併分

配。 

主管機關辦理市地重

劃時，為配合整體建設、

大街廓規劃或興建社會住

宅之需要，得經協調後調

整相關土地分配位次，不

受第一項分配方法之限

原街廓原路街線最小

分配面積標準者，得

依第二款規定辦理或

仍分配為共有。 

五、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

物之土地，其建築物

不妨礙都市計畫、重

劃工程及土地分配

者，按原有位置分配

之。 

六、重劃區內之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除道

路、溝渠用地外，在

重劃前業經主管機關

核准興建者，應仍分

配與原土地所有權

人。 

七、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

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

或非共同負擔之公共

設施用地，經以公有

土地、抵費地指配

者，其分配位置由主

管機關視土地分配情

形調整之。 

重劃前各宗土地如已

設定不同種類之他項權

利，或經法院查封、假扣

押、假處分、破產登記或

其他依法律所為禁止處分

之登記者，不得合併分

配。 

主管機關辦理市地重

劃時，為配合整體建設、

大街廓規劃或興建國民住

宅之需要，得經協調後調

整相關土地分配位次，不

受第一項分配方法之限



制。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

公共設施用地，已依計畫

闢建使用，且符合本條例

施行細則第八十二條第一

款規定之道路、溝渠、河

川等用地，依本條例第六

十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抵

充；其餘不屬該條款之用

地仍按原位置、原面積分

配，不得辦理抵充。 

制。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

公共設施用地，已依計畫

闢建使用，且符合本條例

施行細則第八十二條第一

款規定之道路、溝渠、河

川等用地，依本條例第六

十條第一項規定辦理抵

充；其餘不屬該條款之用

地仍按原位置、原面積分

配，不得辦理抵充。 

第三十三條 前條第一項規

定指配之公有土地包含已

出租之公有土地。但不包

括下列土地： 

一、重劃計畫書核定前業

經協議價購或徵收取

得者。 

二、重劃計畫書核定前已

有具體利用或處分計

畫，且報經權責機關

核定或有償撥用者。 

三、重劃計畫書核定前，

社會住宅主管機關以

住宅基金購置或已報

奉核定列管為社會住

宅用地有案者。 

四、非屬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之學產地。 

第三十三條 前條第一項規

定指配之公有土地包含已

出租之公有土地。但不包

括左列土地： 

一、重劃計畫書核定前業

經協議價購或徵收取

得者。 

二、重劃計畫書核定前已

有具體利用或處分計

畫，且報經權責機關

核定或有償撥用者。 

三、重劃計畫書核定前，

國民住宅主管機關以

國宅基金購置或已報

奉核定列管為國民住

宅用地有案者。 

四、非屬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之學產地。 

ㄧ、序文酌作文字修正。 

二、同第三十一條說明，

將第三款之國民住

宅、國宅基金及國民

住宅用地修正為社

會住宅、住宅基金及

社會住宅用地，以符

現況。 

第三十四條 重劃區內未列

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地，依前二條規定以重劃

區內之公有土地優先指

配；如有不足，得以抵費

地指配或按該公共設施用

地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所

有土地面積比例分配之，

其分配面積不受原街廓原

第三十四條 重劃區內未列

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地，除依前二條規定以重

劃區內之公有土地優先指

配外，得以抵費地指配

之。同一公共設施用地不

能以公有土地或抵費地指

配者，應按該公共設施用

地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所

ㄧ、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二、第一項前段規定未列

為共同負擔之公共

設施用地，除以重劃

區內之公有土地優

先指配外，得以抵費

地指配之，旨為維護

重劃區內未列為共



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之限

制。但該範圍內私有土地

所有權人主張以原位置

(次)分配時，不得以抵費

地強行指配。 
前項以抵費地指配於

未列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

施用地者，需地機關應配

合重劃進度編列預算，按

主管機關所定底價價購，

其底價不得低於各該宗土

地評定重劃後地價。但依

法得民營之公用事業用

地，得依第五十四條規定

辦理公開標售。 

有土地面積比例分配之，

其分配面積不受原街廓原

路街線最小分配面積之限

制。 

前項以抵費地指配於

未列為共同負擔之公共設

施用地者，需地機關應配

合重劃進度編列預算，按

主管機關所定底價價購，

其底價不得低於各該宗土

地評定重劃後地價。但依

法得民營之公用事業用

地，得依第五十四條規定

辦理公開標售。 

同負擔之公共設施

用地之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權益，藉由參

與重劃調配於可建

築土地，俾能共享重

劃之效益。惟類此市

地重劃區內非共同

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地，如公有土地不足

指配，且原土地所有

權人自願放棄其調

配之權利並主張分

配於原位置 (次 )

時，依內政部一百零

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內授中辦地字第ㄧ

０二六六五一五一

九號令所示立法意

旨，應以尊重其意願

為優先考量，不得以

抵費地強行指配，爰

增列第一項但書規

定；又本次修正係為

使立法意旨更為明

確，於修正前已受理

之案件並無影響；另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

土地分配結果公告

期滿前主張原位置

（次）分配。 

第五十四條 主管機關對於

重劃區內之抵費地，於土

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

除得按底價讓售為社會住

宅用地、公共事業用地或

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

外，應訂定底價辦理公開

標售，並得於重劃負擔總

第五十四條 主管機關對於

重劃區內之抵費地，於土

地分配結果公告確定後，

除得按底價讓售為國民住

宅用地、公共事業用地或

行政院專案核准所需用地

外，應訂定底價辦理公開

標售。經公開標售而無人

ㄧ、第一項修正如下： 

(一)同第三十一條說

明，將第一項之國

民住宅用地修正

為 社 會 住 宅 用

地，以符現況。 

(二)抵費地係土地所

有權人折價抵付



費用已清償之原則下，辦

理公開標租或招標設定地

上權。經公開標售而無人

得標時，得於不影響重劃

區財務計畫之原則下，予

以降低底價再行公開標

售、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

權。 

前項標售、讓售底價

不得低於各宗土地之評定

重劃後地價。但經降低底

價再行公開標售者，不在

此限。 

第一項標租、招標設

定地上權權利金之底價，

應由主管機關視當地實際

情況訂定之。 

第一項所稱公共事

業，指政府機關或所屬事

業機構直接興辦以公共利

益或社會福利服務、社會

救助為主要目的之事業。 

得標時，得在不影響重劃

區財務計畫之原則下，予

以降低底價再行公開標

售、標租或招標設定地上

權。 

前項標售、讓售底價

不得低於各宗土地之評定

重劃後地價。但經降低底

價再行公開標售者，不在

此限。 

第一項標租、招標設

定地上權權利金之底價，

應由主管機關視當地實際

情況訂定之。 

第一項所稱公共事

業，以政府機關或所屬事

業機構直接興辦以公共利

益或社會福利服務、社會

救助為主要目的之事業。 

重劃費用之可建

築土地，其處分目

的係為償還重劃

負擔總費用，故於

重劃負擔總費用

已 清 償 之 原 則

下，將公開標租或

招標設定地上權

與公開標售併列

之 多 元 利 用 方

式，使主管機關得

依 個 別 土 地 條

件、社會經濟情況

及基金財務狀況

等 因 素 靈 活 運

用，以達最大效

用。 

二、第二項、第三項未修

正；第四項酌作文字

修正。 

 

 

 


